附件2

关于《梅县区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我局牵头拟定了《梅县区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就文件制定有关事宜作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文件精神，按照区二届人大二次会议要求，我区深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加强传统建筑、传统村落保护，提升乡村风貌水平。为进一步激发农户内生动力，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特起草了《梅县区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
3.梅县区政府工作报告（区二届人大二次会议）。
三、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2022年3月8日，区政府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实施“拯救老屋行动”。结合梅县区实际，梅县区农业农村局牵头起草了《梅县区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2022年4月15日，将《梅县区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发送至各镇（高管会）、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分局等单位征求意见；2022年5月27日，将《梅县区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实施办法（二次征求意见稿）》发送至各镇（高管会）、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分局等单位征求意见；2022年6月21日在区委、区政府前楼六楼会议室召集区委组织部、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分局、程江镇、雁洋镇、丙村镇、畲江镇、梅西镇、桃尧镇、桃尧镇桃溪村、丙村镇旋风村、雁洋镇雁上村、程江镇古塘村、城东镇莲塘村等单位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根据收到的反馈意见和建议，我局对《梅县区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实施办法》内容进行了完善。
四、主要内容
《梅县区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共有六大方面内容：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讲话精神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系列指示精神为指导。基本原则：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原则，坚持自愿参与、先建后补原则，坚持修旧如旧、建管同步原则。目标任务：计划利用3年时间，通过财政奖补资金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对全区范围内具有保护价值的传统建筑、名人故居等得到基本修复。
（二）实施范围。全区范围内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具有保护价值的传统风貌建筑、特色建筑、名人故居、50年以上的老屋、祖屋、祠堂等。以村庄主要道路、人口聚集区范围内为重点，老屋比较集中、风貌较为统一、连线连片且建筑总占地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的区域优先。
（三）奖补条件及标准。实施主体需先筹集项目预算50%以上的资金，方可申请项目奖补资金。原则上奖补资金不超过项目总预算金额的30%。同时，一般建筑物每栋奖补资金不超过30万元，县级以上文物奖补资金不超过50万元。
（四）申报程序。按照成立理事会、村级初审、镇级审核、区级审核、组织实施、竣工验收、资金拨付等程序执行。
（五）保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二是加强资金保障，三是加强监查考核，四是加强宣传发动。
（六）试行时间。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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